
安微省教育厅处室画件
皖教科函( 2018 J 8 号

关于开展 2017 年度高等学校创新调查和集中
审核 2017 年度高校科技、社科统计数据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、独立学院，各医科院校附属医院: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7 年度高等学校创新

调查工作的通知} ( 教技厅函( 2018 J 2 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各

校按照教育部办公厅通知要求，统筹校内相关部门力量联合完成

201 7 年度高等学校创新调查工作，认真填写 ~20 1 7 年度普通高

校创新信息采集报表 } (见附件) 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 -15

日将该报表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与 201 7 年度高校科技、社科统计

报表一起报送。 报送相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报送数据

1 .20 17 年高校科技统计报表、社科统计报表，高等学校创新

调查表纸质表( 一式两份)和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版数据及科技

机构库、项目库、成果奖励库、科技期刊库 、 人文社科专家库和

机构库等电子数据。



2.纸质材料封面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封面学校校(院)长和

总复核人必须签字或盖章，且不能相同 O 报表内页的业务部门负

责人、复核人和填表人必须签字或盖章(含空白表) ，确保报表

的完整，且复核人和填表人不能相同 O

3.请参会同志自带笔记本电脑，以便及时修改数据。 各校填

报的数据请提前发给合肥师范学院刘健老师(理科)和安徽大学

方兴老师(文科)审核 。

二、时间地点

1.时间 3 月 14- 15 日工作时间随时受理数据审核0

2.地点:安徽省教育厅西二楼第六会议室 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填报 ~2017 年高校创新信息采集报表》的高校为，全日制

普通本科和高职(专科)院校。

2.通过省教育厅下达到高校的专项经费(如，质量工程项目，

高水平大学、一流学科、国家重点实验室奖补资金项目等)中，

用于科研、平台、学科建设等部分，分别统计到社科统计报表的

省教育厅其他科研经费和科技统计报表 2 表的主管部门专项经费

中，经费数额填报时注意表头单位(如:千元) 0 

3.社科统计中校机关行政人员、离退休人员和校外兼职人员

不在统计范围内，可录入，但要注意选择"不统计" O

4.独立学院各项数据不得与所依托的高校数据重复统计;高

校科研平台的人员 、 经费和项目不得重复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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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研究成果均由第一署名单位(以成果的版权页为准)填报，

"获奖成果"指研究类别的奖项，其范围不包括各种教材奖、教

学奖、创作奖、学会奖、大赛奖、图书奖等 O

6.纸质报表要求与提交的电子版数据完全一致且要素完整、

装订规范。

7. 医科院校附属医院请所在高校通知 。

附件: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7 年度高等学校创新

调查工作的通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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